入职报道事项

一、报道时间

1.统一报道日期：2026年1月30日（周五）上午08:00（逾期未到且无特殊说明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入职资格）。

2.若因不可抗力无法按时报道，请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联系医疗集团人力资源中心说明情况，协商调整报道时间，延期时长最长不超过5天。

二、报道地点及对接人

根据报考岗位归属，分别到对应总院或分院报到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	归属单位
	报道地点
	对接部门
	对接人及联系方式

	集团总院

（保亭县人民医院）
	保亭县人民医院4楼人力资源中心
	人力资源中心
	黄女士，联系电话：83603096

	三道分院
	三道分院门诊楼2楼内办公室
	三道分院办公室
	殷先生，联系电话：83881418

	加茂分院
	加茂分院办公室
	加茂分院办公室
	李女士，联系电话：83603096


三、材料准备（原件+复印件，复印件一式2份，按顺序整理）

（一）通用材料（所有岗位均需提供）

1.身份证：正、反面复印在同一张A4纸，复印件需清晰可辨。

2.学历、学位证书：本科及以上学历需同时提供学历证、学位证（提供所有历次学历）。

3.学信网学历在线验证报告：有效期内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。

4.职业资格证书、执业证书：按岗位要求提供，具体见专属材料。

5.无犯罪记录证明：由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派出所出具，有效期3个月内；可通过“海易办”线上办理电子版，电子版需打印留存。

6.银行卡：本人名下有效银行卡（工商银行/农业银行/中国银行/建设银行，具体以归属单位要求为准），复印件需标注开户行及银行卡号。

7.近期免冠照片：1寸白底证件照1张，照片背面标注姓名+岗位。

8.离职证明（往届生）：原单位出具的正式离职证明，需加盖原单位公章；应届生无需提供。

（二）技术岗位材料
护士：
1.护士资格证书、护士执业注册证书：原件、复印件，复印件需包含证书首页、注册信息页及延续注册记录页（如有）；应届生未完成注册者，需提供护士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。

2.职称证书（如有）：初级护师及以上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无职称者无需提供。

3.护理相关培训证书（如有）：如急救技能培训证书、专科护理培训证书等，自愿提供。

公卫：
1.资格证书（如有）；

2.医疗卫生相关证书如有：急救技能培训证书，自愿提供。
